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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全球暖化緣故，近年來極端天氣事件造成商港之災害頻傳，例如：極端降雨造成商港聯

外道路排水不及而溢淹、海平面上升造成金屬設備因海水浸泡加速鏽蝕、強颱損毀碼頭設施，

造成停泊船隻受損等。除上述天災侵擾外，因港灣構造物多浸於海水中，相關構件檢測困難，

且許多碼頭與防波堤等港灣構造物建造年代久遠，多數已超過或接近 40 年，有必要提出相對應

的維護管理策略，以確保港埠的永續發展。 

基此，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為維持構造物在使用年限內能滿足性能要求，

參考日本現行港灣設施之巡查檢測準則和臺灣海洋工程學會所出版之「港灣設施巡檢診斷指南

與實施要領彙編」，針對常見之各型式碼頭及防波堤，訂定巡查、檢測項目及劣化判定標準，109

年協助臺灣港務公司研訂「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手冊」，據以提供其各分公司辦理港灣構造物之

巡查及檢測工作，落實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制度。爰此，本文針對沉箱式碼頭檢測項目、方法

及劣化判定標準做簡要說明，提供維護管理單位執行相關維管工作應用參考。 

一、前言 

港灣構造物(碼頭及防波堤)主要建造材料為鋼筋混凝土與鋼板(管)樁，材料雖具耐久性，但

受外在環境影響(風波潮流等外力作用及海洋高腐蝕性環境)與超負載因素等影響，結構易受到

破壞。而以往我國較注重港灣構造物的新建，對於其例行性維護，相對於前者，預算的編列較

少，然而此維護工作卻是其生命週期中，影響安全及使用性能之關鍵所在。在港灣構造物維護

管理的過程，首先，須針對既有或新建構造物制定維護管理計畫。「港灣設施巡檢診斷指南與實

施要領彙編」[1]建議應包含以下步驟：(1)針對設計使用年限、設計外力、區位環境、地質資料等

提出基本構想和維管等級，(2)決定巡查及檢測之實施頻率、項目、實施方式(例如：人工目視或

以無人機、無人船等進行巡查)，另包含巡查及檢測後需填列之巡檢表單、相關資料紀錄方式等，

(3)針對巡查及檢測結果，彙整構件損傷劣化等異狀及發展程度，根據工程的專業判斷進行評估，

依構件劣化度判定整體結構性能弱化程度，(4)根據總體評估結果，考量設施的安全性、重要性、

維修的難易度和可行性、效果的持續性、維修相關費用等，訂定出維護維修方法和實施時機等。

維護管理計畫制定流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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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港灣設施巡檢診斷指南與實施要領彙編[1] 

圖 1 維護管理計畫制定流程圖 

本文聚焦於港灣構造物之巡檢診斷及總體評估階段，以最常見之沉箱式碼頭為例，提出填

寫案例，說明檢測項目、方法，以及劣化度判定與性能弱化度評估流程，提供維護管理單位應

用參考。 

二、港灣構造物之巡查與檢測 

一般港灣構造物處在嚴峻的自然環境下，材料的劣化、構件的損傷、基礎的沖刷、下陷、掩

埋等，都將引起使用期間性能降低之疑慮，故需有一套完善的巡查和檢測方法，以延長其使用

年限及安全性。 

巡查及檢測最大之差異為其辦理方式及執行頻率，前者以人工直接目視為主，若人員無法

接近，可採無人機等間接目視方式辦理，後者則會使用各類儀器，以更詳細、深入的方式調查

結構物，了解其實際情形並釐清劣化狀況。巡查及檢測作業流程，如圖 2 所示。 

2.1 港灣構造物之巡查 

巡查類別分為經常巡查及特別巡查，其類別、項目及頻率等列如表 1。依「港灣構造物維護

管理手冊」[2]建議，巡查設施包括碼頭、防波堤、海堤、護岸、公共設施、作業場所、道路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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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高壓變電站設備及相關附屬設施；巡查項目以沉箱式碼頭為例，包含：碼頭法線、車

擋、繫船柱、防舷材、鋪面及排水、照明、爬梯等附屬設施，以人工目視方式檢查前列項目之外

觀有無破損、劣化或遺失等；巡查頻率則建議每週至少 1 次。而若於重大災害事件如：颱風、

強降雨(相關時雨量標準依維護管理單位訂之)、地震、意外事故(船舶撞擊)等發生後，或於經常

巡查發現顯著異狀，則進行特別巡查。 

圖 2 港灣構造物巡查及檢測作業流程圖 

表 1 巡查類別、項目及頻率 

類別 建議執行單位 巡查項目及頻率 巡檢方式 

經常巡查 管理單位 

公共設施、作業場所、道路

橋梁及其附屬設施 
至少每週 1 次 

目視 /岸上 /

交通船 

碼頭及其附屬設施 至少每週 1 次 

其他港區公共基礎設施依

需求 
至少每半月 1 次 

高壓變電站設備 至少每月 1 次 

防波堤、海堤、護岸 至少每季 1 次 

其他結構物有另訂巡查頻率者，從其規定 

特別巡查 管理單位 
重大災害或事故發生後(颱風過後或地震震度

大於 4 級)或經常巡查發現顯著異狀 
目視(岸上) 

註：新建構造物，必須保留竣工圖及相關資料，做為日後巡查之基本資料，既有結構物，第一次巡查時，

必須建立該構造物之相關資料，做為日後依據。 

資料來源：港灣設施巡檢診斷指南與實施要領彙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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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港灣構造物之檢測 

一般檢測可依有無侵入結構物分為破壞性及非破壞性之檢測，和巡查最大不同之處，檢測

通常需使用各類儀器，以更詳細、深入的方式調查結構物本身，以了解其實際情形，故花費時

間及經費較多。檢測對於同一結構物之頻率通常會間隔較長，或僅在認為有必要時進行，以釐

清設施的劣化狀況。 

2.2.1 檢測類別、項目及頻率 

檢測類別包括定期檢測及詳細檢測，其檢測項目、頻率及方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檢測類別、項目及頻率 

註：新建構造物，必須保留竣工圖及相關資料，做為日後檢測之基本資料，既有結構物，第一次檢測時，

必須建立該構造物之相關資料，做為日後依據。 

資料來源：港灣設施巡檢診斷指南與實施要領彙編[1] 

2.2.2 檢測項目分類 

檢測項目根據構造物設置各項條件及形式，及影響構造物性能的程度等，先進行 I、II、III

級之分類(如表 3)。 

表 3 檢測項目分類 

     類別 

 性能 
I 類 Ⅱ類 Ⅲ類 

影響程度 

•對設施性能與安全性產生

直接影響的構件 

•設施整體的位移和沉陷 

•對設施性能產生影響的

構件 

•鋼構件的防蝕設施 

•附屬設施 

•防舷材、繫船柱、防護

欄、爬梯等 

資料來源：港灣設施巡檢診斷指南與實施要領彙編[1] 

  

類別 建議執行單位 檢測項目及頻率 檢測方式 

定期檢測 委外發包廠商 

港灣構造物：至少 5 年 1 次 

一般橋梁：至少 2 年 1 次 

鋼結構、複合結構及特殊性橋梁：1 年 1 次 

其它設施依相關規定辦理 

目視(包含水下)、

依需求配合儀器進

行詳細檢測 

詳細檢測 委外發包廠商 
於經查巡查、特別巡查或定期檢測後，認

為有必要時進行之。 

目視(包含水下)、

依需求配合儀器進

行詳細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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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檢測構件劣化度判定 

檢測劣化度判定標準，係根據各種設施構件的性能要求來進行，共分 1～4 級(如表 4)。 

表 4 構件劣化度判定標準 

註：根據目視進行巡查與檢測，劣化度判定不確定 3 或 2 時，可保守判定為 3。 

資料來源：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手冊[2] 

2.2.4 沉箱式碼頭檢測項目及構件劣化判定標準 

碼頭構造型式繁多，依不同構造型式有其重點檢測項目。本節以沉箱式碼頭為例，藉由先

前提出之檢測內容，進行其檢測項目及構件劣化判定標準說明。沉箱式碼頭主要以沉箱構築成

壁體，以本身重量承受上部荷重，並抵抗背後土壓力、海側水壓力及船舶衝擊力，適用於地質

良好的地盤。其主要檢測重點項目如圖 3 所示，可分為本體結構、岸壁法線、鋪面、海床基礎

以及防舷材、繫船柱等附屬設施，其分類如表 5。 

圖 3 沉箱式碼頭檢測標準分類圖 

  

構件劣化度 劣化度判定標準 

4 構件的性能有顯著降低狀態 

3 構件的性能呈降低  

2 有變化，但是構件的性能沒有降低 

1 沒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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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沉箱式碼頭檢測項目分類 

資料來源：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手冊[2] 

表 6 為依沉箱式碼頭項目分類，填寫檢測方法以及劣化度的判定標準為案例，並提供相關

劣化照片做為評判參考 

表 6 沉箱式碼頭檢測填寫案例 

分類 檢測項目 方法 劣化度的判定標準 劣化照片 

I 類 

岸壁

法線 

凹凸、位

移、錯動

及前傾 

目視 

⚫ 位移

量 

4 
□相鄰沉箱間有 20cm以上的

凹凸 
 

3 
■相鄰沉箱間有 10 到 20cm

程度的凹凸 

2 
□上述以外的情況，相鄰沉箱

間有 10cm 以內的凹凸 

1 □沒有變化 

鋪面 

背填土砂

流出、下

陷、淘空、

坍塌 

目視 

4 

□沉箱背後有土砂流出 

□沉箱背後有土砂下陷 

□對車輛的通行和步行造成

很大障礙 

 

3 

■鋪面上有 3cm 以上的下陷 

□鋪面和背後地面間有大於

30cm 下陷 

■沉箱接縫處有明顯的開口、

偏差 

2 

□鋪面上有小於 3cm 的下陷 

□鋪面和背後地面間有小於

30cm 下陷 

□沉箱接縫處有輕微的開口、

偏差 

1 □沒有變化 

 
     

 

  類別 

 設施 
I 類 Ⅱ類 Ⅲ類 

沉箱式碼頭 

•【岸壁法線】凹凸、出入 

•【鋪面】淘出、空洞化、下陷、

坍塌 

•【本體結構】沉箱的空洞化、

混凝土的劣化、損傷 

•【海床基礎】沖刷、土砂的淤

積 

•【鋪面】混凝土/瀝青鋪面等的劣

化、損傷 

•【上部結構】混凝土劣化、損傷 左
欄
以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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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

結構 

沉 箱 孔

洞、破損、

鋼 筋 裸

露、腐蝕、

混凝土裂

縫、損傷 

目視 

⚫ 裂紋，

剝離、

損傷 

⚫ 鋼筋

露出 

⚫ 劣化

預兆 

4 

□有使內填料流出的破洞、裂

紋和缺損 

□大範圍鋼筋露出 

 

3 
■在多個方向有 3mm 寬度的

裂紋 

2 

□在一個方向有 3mm 寬度的

裂紋 

□局部有鋼筋露出 

1 □沒有變化 

海床

基礎 

沖刷、土

砂的淤積 

潛水 

調查 

⚫ 海底

面的

起伏 

⚫ 沖刷

淤積 

4 

□岸壁前有深1m以上的沖刷 

■伴隨著沖刷，可看出對基礎

與岸壁本體的影響 

 

3 
□在岸壁前有 0.5~1.0m 之沖

刷深度 

2 
□有深度/高度小於 0.5m 的

沖刷或淤積 

1 □沒有變化 

II 類 

鋪面 

混凝土/

瀝青鋪面

劣化、損

傷 

目視 

4 

□ 混 凝 土 鋪 面 裂 紋 度 在

2m/m2以上 

□瀝青鋪面裂紋率 30%以上 

□可看到影響車輛通行，步行

的裂紋 

 

3 

■混凝土鋪面裂紋度在 0.5～

2m/m2 

□瀝青鋪面裂紋率 20～30% 

2 □可看到少許裂紋 

1 □沒有變化 

上部

結構 

(有 RC) 

混凝土劣

化、損傷 

目視 

⚫ 裂紋，

剝離、

損傷 

⚫ 鋼筋

露出 

⚫ 劣化

的預

兆 

4 □有弱化碼頭性能的損傷  

3 
□有寬度 3mm 以上的裂紋 

□大範圍鋼筋露出 

2 
□寬度小於 3mm 的裂紋 

■局部鋼筋露出 

1 □沒有變化 

 

- 53 -



三、港灣構造物之總體評估 

針對檢測結果，整理出港灣構造物之構件發生的損傷、劣化或異狀及發展程度，並藉由各

構件綜合評估整體設施性能弱化度。 

3.1 整體設施性能弱化度評估 

在評估整體設施性能弱化度時，總括該設施所檢測之構件的劣化度，採用 4 個階段的指標

(A～D)來表示整體設施性能的弱化程度，如表 7 所示。 

表 7 整體設施性能弱化度評估標準 

性能弱化度 評估標準 

A 性能有顯著弱化情況 

B 設施性能有弱化情況  

C 有異狀，但還不到設施性能弱化狀態 

D 未有異狀，設施性能充分保持的狀態 

資料來源：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手冊[2] 

3.1.1 劣化度判定及性能弱化度評估實施單元 

進行劣化度判定及性能弱化度評估，要根據設施的種類、構造形式等以制定必要的實施單

元，以碼頭為例(如表 8)進行說明。 

表 8 碼頭劣化度判定及性能弱化度評估實施單元 

設施種類 
劣化度判定 

(4､3､2､1) 

性能弱化度的評估 

（A､B､C､D） 

重力式 沉箱每 1 座 以每一船席或泊位為標準。 

(註：每一設施都是不同構造型

式所構成的情況，要根據每一構

造型式的實施單元，做適當的設

定。) 

板樁式 上部結構每 1 跨距 

棧橋式 上部結構每 1 單元 

浮動碼頭 每 1 浮箱 

資料來源：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手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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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設施性能弱化度評估方法及流程 

評估設施性能弱化度，不能只根據每個構件劣化度判定結果多少做教條式的評估，也要根

據對設施性能的影響、現場狀況做綜合性的評估，建議之評估方法詳見表 9，評估流程詳見圖 4。 

表 9 設施性能弱化度評估方法 

檢測項目分類 
每個巡查與檢測項目的性能弱化度 性能弱

化度 A B C D 

Ⅰ類 

有「4從一個到

數個」巡查與

檢測項目，設

施的性能呈非

常弱化的狀態 

有「4 且3從一

到數個」巡查

與檢測項目，

設施的性能呈

弱化狀態 

A,B,D以外 全部是1 每 個 巡

查 與 檢

測 項 目

被 評 估

的 性 能

弱 化 度

當中，最

嚴 格 的

判定 

Ⅱ類 

有「許多4且幾

乎是4＋3」巡

查 與 檢 測 項

目，設施的性

能呈非常弱化

的狀態 

有「數個4且許

多4＋3」巡查

與檢測項目，

設施的性能呈

弱化狀態 

A,B,D以外 全部是1 

Ⅲ類 － － D以外 全部是1 

資料來源：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手冊[2] 

〔ＳＴＥＰ１〕：依據不同設施的檢測項目及劣化度標準，判定每一構件的劣

化度（4、3、2、1）。 

 

〔ＳＴＥＰ２〕：接著依檢測項目分類(I、II、III級)和每個構件的劣化度狀況，

綜合評估設施整體性能弱化度（A、B、C、D），惟可根據劣

化部位對設施性能的影響、現場狀況再做綜合性的評估及調

整。 

 

〔ＳＴＥＰ３] ：性能弱化度（A、B、C、D）的評估，要把最嚴格的判定做

為性能弱化度的評估。  

資料來源：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手冊[2] 

圖 4 設施性能弱化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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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沉箱式碼頭性能弱化度評估案例 

以下為以沉箱式碼頭為案例，進行整體之性能弱化度，供更深了解總體評估運作原理及操

作方式，如表 10，碼頭位置示意圖，如圖 5。 

表 10 性能弱化評估案例(以沉箱式碼頭為例) 

 

 

資料來源：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手冊[2] 

 

圖 5 案例之碼頭位置示意圖 

  

巡查及檢測

項目及劣化

樣態 

分

類 

劣化度判定結果 劣化數目 項目

之性

能弱

化度 

整體

之性

能弱

化度 

1 

BL 
2 

BL 
3 

BL 
4 

BL 
5 

BL 
6 

BL 
7 

BL 
8 

BL 
9 

BL 
10 

BL 1 2 3 4 
合

計 

碼頭

法線 

凹凸

不平 

I

類 
4 2 2 3 2 3 2 2 1 1 1 2 5 2 10 B

*1
 

A*2
 

本體

結構 

劣化

損傷 

I

類 
2 2 2 3 3 3 3 2 2 2 0 4 6 0 10 C 

碼頭

路面 

下陷

損傷 

I

類 
1 2 2 2 2 4 3 2 2 3 1 2 6 1 10 A 

鋪面

劣化 

II

類 
1 2 2 2 2 4 4 2 2 2 2 0 7 1 10 B 

海底

地基 

侵蝕

堆積 

I

類 
2 2 2 3 3 3 3 2 2 2 0 4 6 0 10 C 

上部

結構 

劣化

損傷 

II

類 
2 2 2 2 2 2 2 2 2 1 1 9 0 0 10 C 

說明： 

*1：1BL 的碼頭法線項目(I 類)劣化度判定結果為「4」，依照表 9 原則本應該將該項目之性能弱化度評

定為 A，但考量碼頭兩邊對於船舶靠離的安全性影響較小，故將該項目之性能弱化度評定為「B」。 

*2：6BL 的碼頭路面的下陷損傷項目(I 類) 劣化度判定結果為「4」，故將該項目之性能弱化度評定為

「A」。而碼頭整體之性能弱化度以最嚴格判定做為性能弱化度的評估，故整體之性能弱化度為「A」。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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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以往公共工程與重要設施大都較注重興建，一般都要發現嚴重劣化問題後，才開始進行全

面維修，造成工程期間營運停頓及經濟損失，此外，對於日常之巡查檢測維護作業，僅編列少

數預算，導致維護成效不彰，爰此，延長既有設施之使用年限，確保其永續經營，以及避免重複

修護及龐大重建經費之損耗，建立構造物維護管理機制，已成為未來各項設施刻不容緩之課題。 

本文針對沉箱式碼頭檢測項目及劣化判定標準做簡要說明，以利維護管理單位落實執行相

關維管工作，惟後續仍需根據整體評估結果，考量設施的安全性、重要性、維修難易度和可行

性、效果的持續性、維修相關費用等，訂定出維護方法和實施時機等，本文著力於港灣構造物

之巡查檢測及性能評估，維護計畫僅列出基本構想，其他如後續處置對策，建議回歸維管單位

本於工程及管理專業，選定適用工法及措施。 

4.2  建議 

1. 各項港灣設施巡查及檢測頻率，建議可依實務執行情形、人力配置等，進行滾動式調整。 

2. 近來國內商港遭受極端降雨、海平面上升以及颱風強度增加等極端天候影響，港灣構造物維

護管理及調適策略需因應氣候變遷進行調整。 

3. 港灣構造物巡查及檢測工作，因港區幅員廣大，可考量引進並使用新興科技進行港灣結構物

之巡查及檢測作業，例如：無人機應用於港區巡查、遠距操控無人探查裝置(Remote Operated 

Vehicle，ROV)應用於棧橋式碼頭底版檢測等，此外，建議維護管理單位未來可持續蒐整科技

應用案例，並盤點可實行之標的，於評估可行性後，進行場域試辦試行，以提升維管效率、

精簡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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